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案（第144号）的答复
尊敬的民进沈阳市委员会：
贵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提案收悉，非常感谢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该提案及时精准地指出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短板问题，为我们持续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结合提案内容现将我市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回复说明如下。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政协的指导监督下，在民进市委的关注关心下，市应急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安全生产“常怀民本之心、常思隐患之痛、常悬执法之剑、常筑安全之基”指导性要求，全链条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过程辨识管控重大风险，全覆盖严查严治各类隐患，全方位科学应对自然灾害，全时段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经过努力，全市安全生产基础不断增强，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加大，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得到了国家、省有关部门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城市综合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走在全国前列，应急指挥体系、智慧应急信息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成为全省标杆，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亡人数连续四年稳步下降，目前达到历史最低值，连续12年重特大事故为零，全市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继续同比分别下降13.3%、25.7%，尤其是工矿商贸领域同比分别大幅度下降80.0%、88.9%，创20年来一季度工矿商贸领域最大降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下一步，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新伟书记在全市“振兴新突破、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动员部署大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结合民进沈阳市委员会的提案建议，继续坚持安全生产“四常”指导性要求，进一步守初心、担使命，全力以赴、持续作战，加严风险研判管控、加细隐患排查治理、加快突发事件处置、加力城市运行保障、加强自然灾害应对，不断增强市民安全感，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持续维护和保持城市运行安全稳定。

一、进一步补强安全生产短板
（一）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完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十项职责和履职落责十项措施，制定企业主体责任、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3个工作指引，全面普及企业风险、隐患、措施、责任4项清单，组织实施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电焊作业、企业环保设施3个专项整治。推动高危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带队检查1次、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率先在全省研发使用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137项罚则自学自评APP小程序，拓面推进中小微企业安全达标建设，年内新增4万家小微企业安全达标。

（二）强化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压实“三管三必须”职责清单，场景化完善落实新业态、新领域安全监管责任，每月开展市直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推动有关部门将安全生产纳入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定行业责任落实评估办法，严格落实约谈、通报、问责等工作机制，对城镇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专委会实施年度考核。率先在全省制定行业监管部门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对全市22个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开展行业责任落实情况巡查评估，推动行业管理部门提升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双控机制、应急体系建设水平，有效提升本质安全。

（三）深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紧盯易发事故关键环节、要害岗位、重点设施，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联合执法，深化综合执法、交叉执法、差异化执法，做到重点行业领域和高风险企业执法检查全覆盖。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工作力度，强化行刑衔接和联合惩戒措施，压缩违规违法行为生存空间，较真碰硬亮剑惩治各类安全违法行为。率先在全省建立安全生产打非治违联席会议机制，出台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指导意见，构建应急、公安、检察、审判机关横向“四位一体”，市、区县（市）、乡镇街道纵向“三级贯通”立体化安全生产打非工作体系。不断深入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相结合，进一步规范检查程序，探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模式。

二、长效推进城市安全保障
（一）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整治

巩固拓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成果，聚焦防范化解系统性安全风险，围绕交通、建筑、消防、特种设备、非煤、冶金、工贸、旅游等11个重点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型场所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大督查大宣传，抓实抓细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自建房安全三大专项行动，压紧压实牵头责任，固化实化专班力量，强化周调度、旬督导、月通报机制，全程嵌入明察暗访、媒体曝光、警示约谈、挂牌督办等硬措施，切实把重大风险、重大隐患找准查清、挖深挖透，确保管控到位、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二）着力强化安全监管执法

坚持以法筑安、以法强安、以法治安、以法树安，修订《沈阳市安全生产条例》，制定全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考核办法，编制出台《沈阳市突发事件预案管理办法》和《沈阳市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研究谋划规范社会应急力量“建用管”机制，探索起草电焊作业、醇基燃料使用管理等行业自律标准，创新“互联网+执法”“大数据+铁脚板”治违护安新模式，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依法治理水平。

（三）着力压实安全责任体系

推动各级行业管理部门建立完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和年度重点任务清单，落实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安全生产履职报告制度，纳入年度述职述廉内容。场景化推进“三管三必须”职责清单落实，压实剧本杀、密室逃脱、高风险游乐活动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基层监管责任。强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全员岗位责任，完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考核体系，实行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联考联评机制，同步推进员工岗位学标知标守标达标活动，提升企业自觉遵章守纪意识和员工自救互救能力。

（四）着力做好自然灾害防御

综合运用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结果，系统把握灾害事故致灾规律，提早谋划部署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抗震救援、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防御应对，统筹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强化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应急响应、督查督导、灾害评估，完善跨地区跨部门和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全链条落实责任包保、查险除患、疏散避险、安置救助等措施，做到预警发布精准、抢险救援精准、恢复重建精准，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重大自然灾害衍生事件。

（五）着力加强应急预防预备

坚持平战结合、实战实用，优化区域应急救援布局架构，构建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综合救援指挥机制，健全新媒体预警发布和气象信息研判联动机制；完善突发事件总体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严格各级各类预案编修审查备案；加快推进市区两级应急物资库建设，优化实物储备、协议储备、产能储备结构；细化实化专业化、半专业化、社会化应急力量单元建设，打造市级、区域、企事业单位、单兵四级分级分类、全域全天候救援处置保障体系。

（六）着力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以“零事故”建设为抓手，围绕居民消防、燃气、水电、电梯等安全因素，科学精准梳理社区居民居家安全风险清单，分岗细化社区工作室主任、行业专业、应急专干、物业服务、民生保障、社区网格、志愿者等8类力量职责清单。紧盯群众安全需求和应急诉求，组织谋划防范“小火亡人”、消防安全敲门行动、电热毯使用安全整治、燃气“关阀行动”、消防“三清三关”、防灾减灾进家庭、12345进网格等7个安全管护微项目，靶向治理居家安全隐患，全面提升基层隐患发现能力、突发事件基层初期处置能力和百姓群众应急响应能力。

（七）着力提高全民安全素养

围绕构建“1+5+N”城市安全文化新框架，以“三抓三强”为抓手，积极打造应急管理文化宣传矩阵。抓学习、强理念，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安全培训机构必修课，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抓宣教、强能力，充分利用全媒体时代宣传优势，专题专栏科普应急知识，聚焦高风险作业人群、重点关爱群体，专班专项增强躲险避险能力。抓载体、强氛围，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日等，多形式开展安全“五进”等宣教活动，营造全民知应急、学应急、会应急浓厚氛围。

再次感谢贵委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4月20日


